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（基本科研业务费）
经费预算调整申请

科学技术发展部、财务处：
  （单位名称）  学院  （负责人姓名）  主持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“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”。
现由于     （调整事由、必要性）     ，申请调整预算开支科目，此次调整不影响项目绩效目标实现。调整经费具体信息如下：
	部门号
	经费账号
	项目名称
	负责人
	职工号
	拨转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	示例：请参照示例填写，提交时请删除标红字样。调整经费具体信息需明确填写，可参考微人大-财务综合门户显示的经费账号、项目名称等；请确认调出的经费账号有足够余额，且调增和调减额度对应。
经费调整规则：商品和服务支出、资本性支出可以互调，不能调至劳务费或人员费；劳务费可以调至商品和服务支出、资本性支出，不能调至人员费；人员费只能调至其他科目，不能由其他科目调入。

	100100
	297525100162
	（资本性支出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
	张三
	20250001
	10000

	100100
	297525100161
	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
	张三
	20250001
	-6000

	100100
	297525100165
	（人员费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
	张三
	20250001
	-4000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请审批。

负责人签字（亲笔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发展部审核意见：
[bookmark: _GoBack]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发展部公章：
